
 

抄 本 

發文方式：電子交換(第一類，不加密) 檔    號： 

   保存年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 函 

地址：10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2號 

聯絡方式：承辦人 楊玫玲 

電話：02-23515441轉252 

受文者:造林生產組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4年3月14日 

發文字號:林造字第0941605368號 

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 

主旨：有關貴府辦理海端鄉93年度原住民保留地「全民造林運動實

施計畫-造林地撫育管理計畫」造林檢測工作，部份原造林 

地點(號)與實際造林地點不符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復貴府94年3月8日府原產字第0940016252號函。 

二、 本案既經府會同鄉公所派員檢測會勘清查，本局同意由土地 

權利人提具相關申請書件辦理造林登記卡變更記載，另造林 

地若依規檢測合格，准予於登記卡變更完成後發放該年度之 

造林獎勵金，檢測不合格者，亦請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三、 造林獎勵金之發放以實際造林地之實測面積為計算基礎，若 

該實測面積小於原申報造林地點面積，則仍應追回溢領部分 

之獎勵金。 

四、 請貴府持續並加強辦理轄內全民造林地之清查業務，依實核 

發獎勵金，以節省公帑。 

正本：臺東縣政府 

副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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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交換：臺東縣政府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案依照分層負責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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